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家聲抗字第73號

抗  告  人  黎游阿月

非訟代理人  黃傑琳律師

相  對  人  新北市政府社會局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李美珍  

上列當事人間聲請改定監護人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抗告程序費用由抗告人負擔。

　　理　由

一、按「有事實足認監護人不符受監護人之最佳利益，或有顯不

適任之情事者，法院得依前條第一項聲請權人之聲請，改定

適當之監護人，不受第一千零九十四條第一項規定之限

制。」、「法院依前項選定監護人或依第一千一百零六條及

第一千一百零六條之一另行選定或改定監護人時，應同時指

定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民法第1106條之1、第1094

條第4項定有明文。而依民法第1113條之規定，前揭規定於

成年人之監護準用之。再按，法院選定監護人時，應依受監

護宣告之人之最佳利益，優先考量受監護宣告之人之意見，

審酌一切情狀，並注意下列事項：㈠受監護宣告之人之身心

狀態與生活及財產狀況。㈡受監護宣告之人與其配偶、子女

或其他共同生活之人間之情感狀況。㈢監護人之職業、經

歷、意見及其與受監護宣告之人之利害關係。㈣法人為監護

人時，其事業之種類與內容，法人及其代表人與受監護宣告

之人之利害關係；民法第1110條、第1111條第1項、第1111

條之1亦有明定。

二、抗告人於原審聲請及抗告意旨略以：

　㈠抗告人為受監護宣告之人范成豪(下稱范成豪)之生母，范成

豪前經鈞院於民國106年1月11日以105年度監宣字第558號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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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宣告為受監護宣告之人，選任抗告人擔任監護人。然於10

7年間抗告人因氣喘發作之苦，身體健康狀況不佳，為避免

范成豪未能受到抗告人良好照顧，出於范成豪之最佳利益，

而向鈞院聲請變更監護人，並經鈞院107年度監宣字第30號

變更相對人為范成豪之監護人。

　㈡抗告人因不知法律規定，誤以為變更監護人後即無法探視范

成豪，至112年間，因抗告人之身體狀況已有好轉，遂向鈞

院聲請改定由抗告人擔任范成豪之監護人，然經鈞院認定抗

告人並未經常探視范成豪，於假日亦未接范成豪返家共度，

認抗告人之監護意願薄弱，且未提出范成豪日後照顧之相關

計晝，而相對人擔任范成豪之監護人後，並無不符范成豪之

最佳利益或顯不適任之情事為由，經鈞院112年度監宣字第

　　205號裁定駁回聲請。抗告人始知悉可以探視范成豪，隨即

經常前往探視，並於探視時，觀察范成豪之生活起居，於過

年期間購買足量之養生粉及刮鬍刀送予范成豪，抗告人倘若

無法到現場看望范成豪時，亦會打電話予○○發展中心關心

范成豪之生活起居。

　㈢相對人於擔任范成豪之監護人期間，已更換多名主責社工，

對於范成豪照顧需求不甚熟悉，且社工接手照顧之個案眾

多，無法固定時間探訪、確認范成豪之實際受照顧情形，另

相對人委託安置之○○發展中心向有人力短缺之議題，范成

豪於安置機構之實際受照顧情形不明，對於體能訓練、外出

探索時間亦明顯不足，長此以往，對范成豪之身心發展顯無

益處，由相對人擔任范成豪之監護人，不符合范成豪之最佳

利益。反觀抗告人為范成豪之生母，可給予范成豪母愛關

懷，在知悉得以探視范成豪後，經常前往探視並提供生活用

品，不時以電話聯繫關心范成豪近況，現今抗告人已退休，

有充足照顧時間，並有獨立住所，可提供范成豪居住使用，

且抗告人有強烈照顧意願，了解范成豪之實際照顧需求，同

住親屬可提供照顧支援，每月以配偶退役俸及勞保老年津貼

維持生活，無受扶養之必要，尚可滿足范成豪生活所需，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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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范成豪就醫，應足以勝任范成豪監護人一職。

　㈣而原審所謂范成豪受有穩定之照顧乙情，無非依據相對人及

財團法人○○社會福利基金會或○○發展中心之回函而為認

定，然此係相對人單方面之回函及說法，並無任何證據資料

可佐證范成豪現今實際受照護之情形。又家事調查官所做之

調查報告，僅抽象稱：「協會主責社工變動，不影響其受照

顧之穩定性、不影響委託監護人業務之執行，社工銜接過

程，亦未影響服務提供」等語，然並未實地訪視范成豪現今

實際受照顧之情形，如何能得知范成豪確實受到良好之照

護？再者，抗告人前主張新北市政府社會局所委託安置之○

○發展中心，亦正面臨人力短缺及經常變動之問題。更遑論

每名教保員亦是需同時面對諸多受監護宣告人，因此有工作

量大、分身乏術之情形。范成豪安置於○○發展中心，外出

時間以及對於大自然之接觸、身體體能之訓練明顯不足，長

久以來，對於范成豪之身體及心理之發展並非妥適。且○○

發展中心雖是團體活動，但是親情之關懷終究是無法取代，

除了抗告人可以給予范成豪母愛之關懷以外，抗告人之多名

子女以及孫子女於假日時亦可給予范成豪親情之關懷，范成

豪於○○發展中心實難以獲得母愛及親情。再者，范成豪遇

到緊急醫療處置或重大手術醫療措施時，相對人擔任監護

人，無法給予范成豪即時有效之措施處置，而抗告人可以即

時為范成豪決定重大醫療措施處置，不至於延誤治療時間。

原審未實地訪視調查范成豪實際受照護情形，逕認本件無改

定監護之必要，實有調查未盡之違法，爰依法提起抗告等

語，並聲明：⒈原裁定廢棄。⒉改定抗告人為范成豪之監護

人，並指定黎仁弘為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

三、相對人辯稱略以：

　㈠抗告人多次提及無法確定范成豪確實受到良好之照護一節，

查范成豪自101年入住○○發展中心，對於機構環境及照顧

皆熟悉且適應，照顧情形良好且穩定，機構每日皆會協助服

務對象洗頭、洗澡並更換清洗每日一物，每周定期清洗床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三頁



單、枕頭套等個人物品，亦會透過課程安排使其融入社區及

參與社會。另社團法人台灣○○社會福利發展協會係受本局

委託承辦新北市政府監護輔助服務方案，對於監護或輔助宣

告個案，除規定訪視服務次數須依契約執行外，另包含個案

之醫療、參與ISP會議及相關福利服務身分申請等，社工須

實際到場與案主互動，或與機構社工討論照顧案主之相關評

估處遇，皆有工作紀錄在案。

　㈡另有關抗告人提出自知悉可探視范成豪後，即前往探視范成

豪或打電話關心其生活起居一節，經機構社工紀錄，抗告人

原於112年中秋節欲接范成豪返家過節，惟抗告人於112年9

月29日至機構探視范成豪並表示因案家屬皆有事情，故無法

接范成豪返家共度中秋，爾後抗告人皆未聯繫，直至113年2

月初，機構社工主動致電抗告人，詢問是否欲接范成豪返家

過春節，抗告人仍未有所安排，僅攜帶教保員要求之生活物

品至機構探視范成豪，後於113年8月11日至機構探視范成

豪，過程中較少與范成豪互動，多由教保員告知關於范成豪

於中心生活情形，探視結束後教保員請抗告人繳交新臺幣

(下同)5,000元，用於范成豪生活零用，抗告人探視及電話

關心范成豪次數有限，實難建立雙方互動關係。

　㈢另機構社工表示，抗告人與機構簽訂服務委託契約書時，機

構表示依規定會於三節(春節、端午節、中秋節)請家屬帶服

務對象范成豪返家過節，然抗告人都會以案家廁所為蹲式馬

桶，須定期帶如廁感到麻煩，而未帶范成豪返家，機構社工

曾向抗告人表示，於范成豪返家時，出借便盆椅讓其使用，

抗告人則表示因路途遙遠，不便攜帶便盆椅，且案家廁所迄

今仍未改成坐式馬桶；又抗告人表示為擔任范成豪之監護人

並與其共同生活，已提出具體可行之照顧計晝，例如：給予

范成豪單獨之房間或與兄弟或抗告人共同之房間、每日可與

范成豪共同外出買菜、為范成豪煮食三餐及與范成豪共同照

顧蔬菜、花草等，然范成豪業已於機構居住長達12年，抗告

人未曾主動瞭解范成豪於機構之生活作息，近期的疾病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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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飲食習慣等，為未來擔任范成豪之照顧者及監護人作準

備，且亦未依據范成豪之需求更改家中廁所及居家環境等，

以保障范成豪之生活需求與安全，僅提供自認具體可行之照

顧計晝，擔任范成豪之監護人應提供范成豪妥適照顧且符合

范成豪之最佳利益，若經貴院審酌抗告人可提供范成豪妥適

照顧且符合其最佳利益，相對人當尊重鈞院決定等語。

四、經查：

　㈠抗告人為范成豪之母，范成豪前經本院105年度監宣字第558

號裁定宣告為受監護宣告之人，選任抗告人為范成豪之監護

人；嗣經抗告人向本院聲請變更監護人，本院以107年度監

宣字第30號變更相對人為范成豪之監護人；又抗告人於112

年3月17日向本院聲請改定監護人，經本院112年度監宣字第

205號裁定聲請駁回，抗告人不服，提起抗告，經本院112年

度家聲抗字第81號裁定駁回抗告確定等情，業經本院依職權

調閱上開卷宗核閱無訛，堪信為真。

　㈡關於抗告人是否勝任監護人一職、范成豪受照顧情形及有無

改定監護人之必要等節，經原審囑託本院家事調查官進行特

定調查，調查結果略以：

　　⒈依抗告人目前生活環境、身體狀況，經濟來源觀察，是否

堪勝任范成豪之監護人？

　　　⑴身體狀況：抗告人對自己身體狀況，提供訊息有前後不

一致狀況。例如先稱107年辭任監護人，是因腳開刀與

氣喘，然在家調官核對氣喘是否因其年紀漸增，而變得

更嚴重時，立即改稱自己沒有氣喘，當時僅因感冒等。

　　　⑵生活環境：抗告人住處堆放許多物品，雖抗告人稱是因

為無聊，所以協助慈濟進行回收，而影響住處整理；然

抗告人鄰居稱抗告人尚在工作，而抗告人僅回應對方誤

會。抗告人住處環境顯得雜亂，甚至預計讓范成豪居住

之寢室，仍堆放物品。

　　　⑶未來照顧規劃：抗告人對未來范成豪之照顧安排，未符

合范成豪能力，且未細思具體執行方式，皆隨著家調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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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問，再逐一調整、回應，且回應仍尚有難以執行之

處。再者，抗告人108年2月至112年8月未曾至安置機構

探望，或電話聯繫；後續至今，抗告人僅2次至機構探

望，聲請本案期間，亦未曾帶范成豪返家。又抗告人對

其么子之工作狀況之訊息，多有變動，從夜班工作，到

無固定工作，對其么子返家時間亦不確認。從抗告人與

其么子互動，顯示抗告人現仍為其么子經濟與生活照顧

之提供者，且抗告人亦在其女兒有需求時，須協助照顧

外孫子女。抗告人對於聲請本案之動機，多著墨在自身

過往未實際照顧范成豪，多所虧欠等，並非著重在范成

豪之最佳利益。

　　⒉范成豪目前受新北市政府監護下，是否有如聲請狀所示不

適任情形（已更換4社工）？理由為何？

　　　新北市政府擔任范成豪之監護人，委託社團法人臺灣○○

社會福利發展協會自107年起服務范成豪至今，7年期間，

共更換4任主責社工，現任主責黃社工於113年3月13日到

職，服務范成豪至今。首先范成豪安置於機構，協會之主

責社工變動，並不影響其受照顧之穩定性。再者，協會主

責社工之變動，不影響委託監護人業務之執行，社工銜接

過程，亦未影響服務提供，例如每年一次實地訪視、機構

補助與低收資格複查等，故未影響范成豪權益。

　　⒊目前范成豪有哪些社會補助？是否有財產？

　　　⑴新北市○○發展中心主責白社工：范成豪現名下帳戶有

好幾萬元。

　　　⑵本院稅務網路資料查詢表：家調官查詢范成豪名下並無

財產。

　　⒋綜合總結報告分析，評估本案無改定監護之情形等情，有

本院家事事件調查報告在卷可參(見原審卷第43-79頁)。

　㈢本院綜合兩造所陳，及上述訪視報告內容認為，相對人為社

會福利主管機關，熟稔身心障礙者相關福利業務，並能提供

各項社會福利資源給予身心障礙者生活協助，且於擔任范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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豪監護人期間，提供穩定照顧環境，並透過定期訪視調查方

式，確認范成豪實際受照顧之情況，難認相對人目前照護方

式有何明顯不符范成豪之最佳利益。反觀抗告人自112年9月

間至今，僅主動探視范成豪2次，雖曾約定將范成豪接返過

節，然因故取消，且至今仍未曾帶范成豪返家，又於113年4

月10日至113年8月6日間均未電詢范成豪狀況、未探視及郵

寄物品，且於實際探視時亦與范成豪鮮少互動等情，有○○

發展中心回應案家與案主互動狀況資料在卷可參(見本院家

聲抗卷第45-47頁)，顯見抗告人與范成豪關係疏離，亦未積

極主動連結范成豪與家庭間之關係。再者，抗告人至今未能

提出具體可行之照顧計畫，且其住所環境因堆放回收物品亦

顯凌亂，難認抗告人可提供范成豪適切之照護環境。

　㈣至抗告人主張相對人擔任范成豪之監護人期間，已更換多名

主責社工，對於范成豪照顧需求不甚熟悉，且社工接手照顧

之個案眾多，無法確認范成豪之實際受照顧情形，另○○發

展中心向有人力短缺之議題云云，固提出新聞資料、徵才網

站資訊為憑(見原審卷第21-28頁)。然上開新聞資料與本案

無涉，本案仍應以原監護人即相對人有無顯不適任或不符合

受監護人范成豪最佳利益之事實為認定，惟抗告人對此均未

舉證以實其說，要難僅就上開資料遽以認定相對人主責社工

及委託安置機構教保員有多次異動情況致范成豪有未受妥適

照顧之情。此外，復查無其他事證足認相對人擔任范成豪之

監護人有不符范成豪之最佳利益，或有顯不適任之情事，抗

告人泛稱相對人有不適任監護人之情事，有改定監護人之必

要云云，難認有據。原審裁定駁回抗告人之聲請，核無不

合，抗告人仍執陳詞，指摘原裁定不當，聲明廢棄改判，為

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7　　日

　　　　　　　　　家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李莉苓

　　　　　　　　　　　　　　　　　　法　官　周玉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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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　官　蔡寶樺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除以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理由外，不得再抗告。如提起再

抗告，應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委任律師為代理人向本院提出再抗

告狀（應附繕本），同時表明再抗告理由，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

1,000 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0　　日

　　　　　　　　　　　　　　　　　　書記官　張妤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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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家聲抗字第73號
抗  告  人  黎游阿月
非訟代理人  黃傑琳律師
相  對  人  新北市政府社會局


法定代理人  李美珍  
上列當事人間聲請改定監護人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抗告程序費用由抗告人負擔。
　　理　由
一、按「有事實足認監護人不符受監護人之最佳利益，或有顯不適任之情事者，法院得依前條第一項聲請權人之聲請，改定適當之監護人，不受第一千零九十四條第一項規定之限制。」、「法院依前項選定監護人或依第一千一百零六條及第一千一百零六條之一另行選定或改定監護人時，應同時指定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民法第1106條之1、第1094條第4項定有明文。而依民法第1113條之規定，前揭規定於成年人之監護準用之。再按，法院選定監護人時，應依受監護宣告之人之最佳利益，優先考量受監護宣告之人之意見，審酌一切情狀，並注意下列事項：㈠受監護宣告之人之身心狀態與生活及財產狀況。㈡受監護宣告之人與其配偶、子女或其他共同生活之人間之情感狀況。㈢監護人之職業、經歷、意見及其與受監護宣告之人之利害關係。㈣法人為監護人時，其事業之種類與內容，法人及其代表人與受監護宣告之人之利害關係；民法第1110條、第1111條第1項、第1111條之1亦有明定。
二、抗告人於原審聲請及抗告意旨略以：
　㈠抗告人為受監護宣告之人范成豪(下稱范成豪)之生母，范成豪前經鈞院於民國106年1月11日以105年度監宣字第558號裁定宣告為受監護宣告之人，選任抗告人擔任監護人。然於107年間抗告人因氣喘發作之苦，身體健康狀況不佳，為避免范成豪未能受到抗告人良好照顧，出於范成豪之最佳利益，而向鈞院聲請變更監護人，並經鈞院107年度監宣字第30號變更相對人為范成豪之監護人。
　㈡抗告人因不知法律規定，誤以為變更監護人後即無法探視范成豪，至112年間，因抗告人之身體狀況已有好轉，遂向鈞院聲請改定由抗告人擔任范成豪之監護人，然經鈞院認定抗告人並未經常探視范成豪，於假日亦未接范成豪返家共度，認抗告人之監護意願薄弱，且未提出范成豪日後照顧之相關計晝，而相對人擔任范成豪之監護人後，並無不符范成豪之最佳利益或顯不適任之情事為由，經鈞院112年度監宣字第
　　205號裁定駁回聲請。抗告人始知悉可以探視范成豪，隨即經常前往探視，並於探視時，觀察范成豪之生活起居，於過年期間購買足量之養生粉及刮鬍刀送予范成豪，抗告人倘若無法到現場看望范成豪時，亦會打電話予○○發展中心關心范成豪之生活起居。
　㈢相對人於擔任范成豪之監護人期間，已更換多名主責社工，對於范成豪照顧需求不甚熟悉，且社工接手照顧之個案眾多，無法固定時間探訪、確認范成豪之實際受照顧情形，另相對人委託安置之○○發展中心向有人力短缺之議題，范成豪於安置機構之實際受照顧情形不明，對於體能訓練、外出探索時間亦明顯不足，長此以往，對范成豪之身心發展顯無益處，由相對人擔任范成豪之監護人，不符合范成豪之最佳利益。反觀抗告人為范成豪之生母，可給予范成豪母愛關懷，在知悉得以探視范成豪後，經常前往探視並提供生活用品，不時以電話聯繫關心范成豪近況，現今抗告人已退休，有充足照顧時間，並有獨立住所，可提供范成豪居住使用，且抗告人有強烈照顧意願，了解范成豪之實際照顧需求，同住親屬可提供照顧支援，每月以配偶退役俸及勞保老年津貼維持生活，無受扶養之必要，尚可滿足范成豪生活所需，陪伴范成豪就醫，應足以勝任范成豪監護人一職。
　㈣而原審所謂范成豪受有穩定之照顧乙情，無非依據相對人及財團法人○○社會福利基金會或○○發展中心之回函而為認定，然此係相對人單方面之回函及說法，並無任何證據資料可佐證范成豪現今實際受照護之情形。又家事調查官所做之調查報告，僅抽象稱：「協會主責社工變動，不影響其受照顧之穩定性、不影響委託監護人業務之執行，社工銜接過程，亦未影響服務提供」等語，然並未實地訪視范成豪現今實際受照顧之情形，如何能得知范成豪確實受到良好之照護？再者，抗告人前主張新北市政府社會局所委託安置之○○發展中心，亦正面臨人力短缺及經常變動之問題。更遑論每名教保員亦是需同時面對諸多受監護宣告人，因此有工作量大、分身乏術之情形。范成豪安置於○○發展中心，外出時間以及對於大自然之接觸、身體體能之訓練明顯不足，長久以來，對於范成豪之身體及心理之發展並非妥適。且○○發展中心雖是團體活動，但是親情之關懷終究是無法取代，除了抗告人可以給予范成豪母愛之關懷以外，抗告人之多名子女以及孫子女於假日時亦可給予范成豪親情之關懷，范成豪於○○發展中心實難以獲得母愛及親情。再者，范成豪遇到緊急醫療處置或重大手術醫療措施時，相對人擔任監護人，無法給予范成豪即時有效之措施處置，而抗告人可以即時為范成豪決定重大醫療措施處置，不至於延誤治療時間。原審未實地訪視調查范成豪實際受照護情形，逕認本件無改定監護之必要，實有調查未盡之違法，爰依法提起抗告等語，並聲明：⒈原裁定廢棄。⒉改定抗告人為范成豪之監護人，並指定黎仁弘為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
三、相對人辯稱略以：
　㈠抗告人多次提及無法確定范成豪確實受到良好之照護一節，查范成豪自101年入住○○發展中心，對於機構環境及照顧皆熟悉且適應，照顧情形良好且穩定，機構每日皆會協助服務對象洗頭、洗澡並更換清洗每日一物，每周定期清洗床單、枕頭套等個人物品，亦會透過課程安排使其融入社區及參與社會。另社團法人台灣○○社會福利發展協會係受本局委託承辦新北市政府監護輔助服務方案，對於監護或輔助宣告個案，除規定訪視服務次數須依契約執行外，另包含個案之醫療、參與ISP會議及相關福利服務身分申請等，社工須實際到場與案主互動，或與機構社工討論照顧案主之相關評估處遇，皆有工作紀錄在案。
　㈡另有關抗告人提出自知悉可探視范成豪後，即前往探視范成豪或打電話關心其生活起居一節，經機構社工紀錄，抗告人原於112年中秋節欲接范成豪返家過節，惟抗告人於112年9月29日至機構探視范成豪並表示因案家屬皆有事情，故無法接范成豪返家共度中秋，爾後抗告人皆未聯繫，直至113年2月初，機構社工主動致電抗告人，詢問是否欲接范成豪返家過春節，抗告人仍未有所安排，僅攜帶教保員要求之生活物品至機構探視范成豪，後於113年8月11日至機構探視范成豪，過程中較少與范成豪互動，多由教保員告知關於范成豪於中心生活情形，探視結束後教保員請抗告人繳交新臺幣(下同)5,000元，用於范成豪生活零用，抗告人探視及電話關心范成豪次數有限，實難建立雙方互動關係。
　㈢另機構社工表示，抗告人與機構簽訂服務委託契約書時，機構表示依規定會於三節(春節、端午節、中秋節)請家屬帶服務對象范成豪返家過節，然抗告人都會以案家廁所為蹲式馬桶，須定期帶如廁感到麻煩，而未帶范成豪返家，機構社工曾向抗告人表示，於范成豪返家時，出借便盆椅讓其使用，抗告人則表示因路途遙遠，不便攜帶便盆椅，且案家廁所迄今仍未改成坐式馬桶；又抗告人表示為擔任范成豪之監護人並與其共同生活，已提出具體可行之照顧計晝，例如：給予范成豪單獨之房間或與兄弟或抗告人共同之房間、每日可與范成豪共同外出買菜、為范成豪煮食三餐及與范成豪共同照顧蔬菜、花草等，然范成豪業已於機構居住長達12年，抗告人未曾主動瞭解范成豪於機構之生活作息，近期的疾病狀況、飲食習慣等，為未來擔任范成豪之照顧者及監護人作準備，且亦未依據范成豪之需求更改家中廁所及居家環境等，以保障范成豪之生活需求與安全，僅提供自認具體可行之照顧計晝，擔任范成豪之監護人應提供范成豪妥適照顧且符合范成豪之最佳利益，若經貴院審酌抗告人可提供范成豪妥適照顧且符合其最佳利益，相對人當尊重鈞院決定等語。
四、經查：
　㈠抗告人為范成豪之母，范成豪前經本院105年度監宣字第558號裁定宣告為受監護宣告之人，選任抗告人為范成豪之監護人；嗣經抗告人向本院聲請變更監護人，本院以107年度監宣字第30號變更相對人為范成豪之監護人；又抗告人於112年3月17日向本院聲請改定監護人，經本院112年度監宣字第205號裁定聲請駁回，抗告人不服，提起抗告，經本院112年度家聲抗字第81號裁定駁回抗告確定等情，業經本院依職權調閱上開卷宗核閱無訛，堪信為真。
　㈡關於抗告人是否勝任監護人一職、范成豪受照顧情形及有無改定監護人之必要等節，經原審囑託本院家事調查官進行特定調查，調查結果略以：
　　⒈依抗告人目前生活環境、身體狀況，經濟來源觀察，是否堪勝任范成豪之監護人？
　　　⑴身體狀況：抗告人對自己身體狀況，提供訊息有前後不一致狀況。例如先稱107年辭任監護人，是因腳開刀與氣喘，然在家調官核對氣喘是否因其年紀漸增，而變得更嚴重時，立即改稱自己沒有氣喘，當時僅因感冒等。
　　　⑵生活環境：抗告人住處堆放許多物品，雖抗告人稱是因為無聊，所以協助慈濟進行回收，而影響住處整理；然抗告人鄰居稱抗告人尚在工作，而抗告人僅回應對方誤會。抗告人住處環境顯得雜亂，甚至預計讓范成豪居住之寢室，仍堆放物品。
　　　⑶未來照顧規劃：抗告人對未來范成豪之照顧安排，未符合范成豪能力，且未細思具體執行方式，皆隨著家調官追問，再逐一調整、回應，且回應仍尚有難以執行之處。再者，抗告人108年2月至112年8月未曾至安置機構探望，或電話聯繫；後續至今，抗告人僅2次至機構探望，聲請本案期間，亦未曾帶范成豪返家。又抗告人對其么子之工作狀況之訊息，多有變動，從夜班工作，到無固定工作，對其么子返家時間亦不確認。從抗告人與其么子互動，顯示抗告人現仍為其么子經濟與生活照顧之提供者，且抗告人亦在其女兒有需求時，須協助照顧外孫子女。抗告人對於聲請本案之動機，多著墨在自身過往未實際照顧范成豪，多所虧欠等，並非著重在范成豪之最佳利益。
　　⒉范成豪目前受新北市政府監護下，是否有如聲請狀所示不適任情形（已更換4社工）？理由為何？
　　　新北市政府擔任范成豪之監護人，委託社團法人臺灣○○社會福利發展協會自107年起服務范成豪至今，7年期間，共更換4任主責社工，現任主責黃社工於113年3月13日到職，服務范成豪至今。首先范成豪安置於機構，協會之主責社工變動，並不影響其受照顧之穩定性。再者，協會主責社工之變動，不影響委託監護人業務之執行，社工銜接過程，亦未影響服務提供，例如每年一次實地訪視、機構補助與低收資格複查等，故未影響范成豪權益。
　　⒊目前范成豪有哪些社會補助？是否有財產？
　　　⑴新北市○○發展中心主責白社工：范成豪現名下帳戶有好幾萬元。
　　　⑵本院稅務網路資料查詢表：家調官查詢范成豪名下並無財產。
　　⒋綜合總結報告分析，評估本案無改定監護之情形等情，有本院家事事件調查報告在卷可參(見原審卷第43-79頁)。
　㈢本院綜合兩造所陳，及上述訪視報告內容認為，相對人為社會福利主管機關，熟稔身心障礙者相關福利業務，並能提供各項社會福利資源給予身心障礙者生活協助，且於擔任范成豪監護人期間，提供穩定照顧環境，並透過定期訪視調查方式，確認范成豪實際受照顧之情況，難認相對人目前照護方式有何明顯不符范成豪之最佳利益。反觀抗告人自112年9月間至今，僅主動探視范成豪2次，雖曾約定將范成豪接返過節，然因故取消，且至今仍未曾帶范成豪返家，又於113年4月10日至113年8月6日間均未電詢范成豪狀況、未探視及郵寄物品，且於實際探視時亦與范成豪鮮少互動等情，有○○發展中心回應案家與案主互動狀況資料在卷可參(見本院家聲抗卷第45-47頁)，顯見抗告人與范成豪關係疏離，亦未積極主動連結范成豪與家庭間之關係。再者，抗告人至今未能提出具體可行之照顧計畫，且其住所環境因堆放回收物品亦顯凌亂，難認抗告人可提供范成豪適切之照護環境。
　㈣至抗告人主張相對人擔任范成豪之監護人期間，已更換多名主責社工，對於范成豪照顧需求不甚熟悉，且社工接手照顧之個案眾多，無法確認范成豪之實際受照顧情形，另○○發展中心向有人力短缺之議題云云，固提出新聞資料、徵才網站資訊為憑(見原審卷第21-28頁)。然上開新聞資料與本案無涉，本案仍應以原監護人即相對人有無顯不適任或不符合受監護人范成豪最佳利益之事實為認定，惟抗告人對此均未舉證以實其說，要難僅就上開資料遽以認定相對人主責社工及委託安置機構教保員有多次異動情況致范成豪有未受妥適照顧之情。此外，復查無其他事證足認相對人擔任范成豪之監護人有不符范成豪之最佳利益，或有顯不適任之情事，抗告人泛稱相對人有不適任監護人之情事，有改定監護人之必要云云，難認有據。原審裁定駁回抗告人之聲請，核無不合，抗告人仍執陳詞，指摘原裁定不當，聲明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7　　日
　　　　　　　　　家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李莉苓
　　　　　　　　　　　　　　　　　　法　官　周玉琦
　　　　　　　　　　　　　　　　　　法　官　蔡寶樺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除以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理由外，不得再抗告。如提起再抗告，應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委任律師為代理人向本院提出再抗告狀（應附繕本），同時表明再抗告理由，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000 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0　　日
　　　　　　　　　　　　　　　　　　書記官　張妤瑄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家聲抗字第73號

抗  告  人  黎游阿月

非訟代理人  黃傑琳律師

相  對  人  新北市政府社會局



法定代理人  李美珍  

上列當事人間聲請改定監護人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抗告程序費用由抗告人負擔。

　　理　由

一、按「有事實足認監護人不符受監護人之最佳利益，或有顯不

    適任之情事者，法院得依前條第一項聲請權人之聲請，改定

    適當之監護人，不受第一千零九十四條第一項規定之限制。

    」、「法院依前項選定監護人或依第一千一百零六條及第一

    千一百零六條之一另行選定或改定監護人時，應同時指定會

    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民法第1106條之1、第1094條第4

    項定有明文。而依民法第1113條之規定，前揭規定於成年人

    之監護準用之。再按，法院選定監護人時，應依受監護宣告

    之人之最佳利益，優先考量受監護宣告之人之意見，審酌一

    切情狀，並注意下列事項：㈠受監護宣告之人之身心狀態與

    生活及財產狀況。㈡受監護宣告之人與其配偶、子女或其他

    共同生活之人間之情感狀況。㈢監護人之職業、經歷、意見

    及其與受監護宣告之人之利害關係。㈣法人為監護人時，其

    事業之種類與內容，法人及其代表人與受監護宣告之人之利

    害關係；民法第1110條、第1111條第1項、第1111條之1亦有

    明定。

二、抗告人於原審聲請及抗告意旨略以：

　㈠抗告人為受監護宣告之人范成豪(下稱范成豪)之生母，范成

    豪前經鈞院於民國106年1月11日以105年度監宣字第558號裁

    定宣告為受監護宣告之人，選任抗告人擔任監護人。然於10

    7年間抗告人因氣喘發作之苦，身體健康狀況不佳，為避免

    范成豪未能受到抗告人良好照顧，出於范成豪之最佳利益，

    而向鈞院聲請變更監護人，並經鈞院107年度監宣字第30號

    變更相對人為范成豪之監護人。

　㈡抗告人因不知法律規定，誤以為變更監護人後即無法探視范

    成豪，至112年間，因抗告人之身體狀況已有好轉，遂向鈞

    院聲請改定由抗告人擔任范成豪之監護人，然經鈞院認定抗

    告人並未經常探視范成豪，於假日亦未接范成豪返家共度，

    認抗告人之監護意願薄弱，且未提出范成豪日後照顧之相關

    計晝，而相對人擔任范成豪之監護人後，並無不符范成豪之

    最佳利益或顯不適任之情事為由，經鈞院112年度監宣字第

　　205號裁定駁回聲請。抗告人始知悉可以探視范成豪，隨即

    經常前往探視，並於探視時，觀察范成豪之生活起居，於過

    年期間購買足量之養生粉及刮鬍刀送予范成豪，抗告人倘若

    無法到現場看望范成豪時，亦會打電話予○○發展中心關心范

    成豪之生活起居。

　㈢相對人於擔任范成豪之監護人期間，已更換多名主責社工，

    對於范成豪照顧需求不甚熟悉，且社工接手照顧之個案眾多

    ，無法固定時間探訪、確認范成豪之實際受照顧情形，另相

    對人委託安置之○○發展中心向有人力短缺之議題，范成豪於

    安置機構之實際受照顧情形不明，對於體能訓練、外出探索

    時間亦明顯不足，長此以往，對范成豪之身心發展顯無益處

    ，由相對人擔任范成豪之監護人，不符合范成豪之最佳利益

    。反觀抗告人為范成豪之生母，可給予范成豪母愛關懷，在

    知悉得以探視范成豪後，經常前往探視並提供生活用品，不

    時以電話聯繫關心范成豪近況，現今抗告人已退休，有充足

    照顧時間，並有獨立住所，可提供范成豪居住使用，且抗告

    人有強烈照顧意願，了解范成豪之實際照顧需求，同住親屬

    可提供照顧支援，每月以配偶退役俸及勞保老年津貼維持生

    活，無受扶養之必要，尚可滿足范成豪生活所需，陪伴范成

    豪就醫，應足以勝任范成豪監護人一職。

　㈣而原審所謂范成豪受有穩定之照顧乙情，無非依據相對人及

    財團法人○○社會福利基金會或○○發展中心之回函而為認定，

    然此係相對人單方面之回函及說法，並無任何證據資料可佐

    證范成豪現今實際受照護之情形。又家事調查官所做之調查

    報告，僅抽象稱：「協會主責社工變動，不影響其受照顧之

    穩定性、不影響委託監護人業務之執行，社工銜接過程，亦

    未影響服務提供」等語，然並未實地訪視范成豪現今實際受

    照顧之情形，如何能得知范成豪確實受到良好之照護？再者

    ，抗告人前主張新北市政府社會局所委託安置之○○發展中心

    ，亦正面臨人力短缺及經常變動之問題。更遑論每名教保員

    亦是需同時面對諸多受監護宣告人，因此有工作量大、分身

    乏術之情形。范成豪安置於○○發展中心，外出時間以及對於

    大自然之接觸、身體體能之訓練明顯不足，長久以來，對於

    范成豪之身體及心理之發展並非妥適。且○○發展中心雖是團

    體活動，但是親情之關懷終究是無法取代，除了抗告人可以

    給予范成豪母愛之關懷以外，抗告人之多名子女以及孫子女

    於假日時亦可給予范成豪親情之關懷，范成豪於○○發展中心

    實難以獲得母愛及親情。再者，范成豪遇到緊急醫療處置或

    重大手術醫療措施時，相對人擔任監護人，無法給予范成豪

    即時有效之措施處置，而抗告人可以即時為范成豪決定重大

    醫療措施處置，不至於延誤治療時間。原審未實地訪視調查

    范成豪實際受照護情形，逕認本件無改定監護之必要，實有

    調查未盡之違法，爰依法提起抗告等語，並聲明：⒈原裁定

    廢棄。⒉改定抗告人為范成豪之監護人，並指定黎仁弘為會

    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

三、相對人辯稱略以：

　㈠抗告人多次提及無法確定范成豪確實受到良好之照護一節，

    查范成豪自101年入住○○發展中心，對於機構環境及照顧皆

    熟悉且適應，照顧情形良好且穩定，機構每日皆會協助服務

    對象洗頭、洗澡並更換清洗每日一物，每周定期清洗床單、

    枕頭套等個人物品，亦會透過課程安排使其融入社區及參與

    社會。另社團法人台灣○○社會福利發展協會係受本局委託承

    辦新北市政府監護輔助服務方案，對於監護或輔助宣告個案

    ，除規定訪視服務次數須依契約執行外，另包含個案之醫療

    、參與ISP會議及相關福利服務身分申請等，社工須實際到

    場與案主互動，或與機構社工討論照顧案主之相關評估處遇

    ，皆有工作紀錄在案。

　㈡另有關抗告人提出自知悉可探視范成豪後，即前往探視范成

    豪或打電話關心其生活起居一節，經機構社工紀錄，抗告人

    原於112年中秋節欲接范成豪返家過節，惟抗告人於112年9

    月29日至機構探視范成豪並表示因案家屬皆有事情，故無法

    接范成豪返家共度中秋，爾後抗告人皆未聯繫，直至113年2

    月初，機構社工主動致電抗告人，詢問是否欲接范成豪返家

    過春節，抗告人仍未有所安排，僅攜帶教保員要求之生活物

    品至機構探視范成豪，後於113年8月11日至機構探視范成豪

    ，過程中較少與范成豪互動，多由教保員告知關於范成豪於

    中心生活情形，探視結束後教保員請抗告人繳交新臺幣(下

    同)5,000元，用於范成豪生活零用，抗告人探視及電話關心

    范成豪次數有限，實難建立雙方互動關係。

　㈢另機構社工表示，抗告人與機構簽訂服務委託契約書時，機

    構表示依規定會於三節(春節、端午節、中秋節)請家屬帶服

    務對象范成豪返家過節，然抗告人都會以案家廁所為蹲式馬

    桶，須定期帶如廁感到麻煩，而未帶范成豪返家，機構社工

    曾向抗告人表示，於范成豪返家時，出借便盆椅讓其使用，

    抗告人則表示因路途遙遠，不便攜帶便盆椅，且案家廁所迄

    今仍未改成坐式馬桶；又抗告人表示為擔任范成豪之監護人

    並與其共同生活，已提出具體可行之照顧計晝，例如：給予

    范成豪單獨之房間或與兄弟或抗告人共同之房間、每日可與

    范成豪共同外出買菜、為范成豪煮食三餐及與范成豪共同照

    顧蔬菜、花草等，然范成豪業已於機構居住長達12年，抗告

    人未曾主動瞭解范成豪於機構之生活作息，近期的疾病狀況

    、飲食習慣等，為未來擔任范成豪之照顧者及監護人作準備

    ，且亦未依據范成豪之需求更改家中廁所及居家環境等，以

    保障范成豪之生活需求與安全，僅提供自認具體可行之照顧

    計晝，擔任范成豪之監護人應提供范成豪妥適照顧且符合范

    成豪之最佳利益，若經貴院審酌抗告人可提供范成豪妥適照

    顧且符合其最佳利益，相對人當尊重鈞院決定等語。

四、經查：

　㈠抗告人為范成豪之母，范成豪前經本院105年度監宣字第558

    號裁定宣告為受監護宣告之人，選任抗告人為范成豪之監護

    人；嗣經抗告人向本院聲請變更監護人，本院以107年度監

    宣字第30號變更相對人為范成豪之監護人；又抗告人於112

    年3月17日向本院聲請改定監護人，經本院112年度監宣字第

    205號裁定聲請駁回，抗告人不服，提起抗告，經本院112年

    度家聲抗字第81號裁定駁回抗告確定等情，業經本院依職權

    調閱上開卷宗核閱無訛，堪信為真。

　㈡關於抗告人是否勝任監護人一職、范成豪受照顧情形及有無

    改定監護人之必要等節，經原審囑託本院家事調查官進行特

    定調查，調查結果略以：

　　⒈依抗告人目前生活環境、身體狀況，經濟來源觀察，是否

      堪勝任范成豪之監護人？

　　　⑴身體狀況：抗告人對自己身體狀況，提供訊息有前後不

        一致狀況。例如先稱107年辭任監護人，是因腳開刀與

        氣喘，然在家調官核對氣喘是否因其年紀漸增，而變得

        更嚴重時，立即改稱自己沒有氣喘，當時僅因感冒等。

　　　⑵生活環境：抗告人住處堆放許多物品，雖抗告人稱是因

        為無聊，所以協助慈濟進行回收，而影響住處整理；然

        抗告人鄰居稱抗告人尚在工作，而抗告人僅回應對方誤

        會。抗告人住處環境顯得雜亂，甚至預計讓范成豪居住

        之寢室，仍堆放物品。

　　　⑶未來照顧規劃：抗告人對未來范成豪之照顧安排，未符

        合范成豪能力，且未細思具體執行方式，皆隨著家調官

        追問，再逐一調整、回應，且回應仍尚有難以執行之處

        。再者，抗告人108年2月至112年8月未曾至安置機構探

        望，或電話聯繫；後續至今，抗告人僅2次至機構探望

        ，聲請本案期間，亦未曾帶范成豪返家。又抗告人對其

        么子之工作狀況之訊息，多有變動，從夜班工作，到無

        固定工作，對其么子返家時間亦不確認。從抗告人與其

        么子互動，顯示抗告人現仍為其么子經濟與生活照顧之

        提供者，且抗告人亦在其女兒有需求時，須協助照顧外

        孫子女。抗告人對於聲請本案之動機，多著墨在自身過

        往未實際照顧范成豪，多所虧欠等，並非著重在范成豪

        之最佳利益。

　　⒉范成豪目前受新北市政府監護下，是否有如聲請狀所示不

      適任情形（已更換4社工）？理由為何？

　　　新北市政府擔任范成豪之監護人，委託社團法人臺灣○○社

      會福利發展協會自107年起服務范成豪至今，7年期間，共

      更換4任主責社工，現任主責黃社工於113年3月13日到職

      ，服務范成豪至今。首先范成豪安置於機構，協會之主責

      社工變動，並不影響其受照顧之穩定性。再者，協會主責

      社工之變動，不影響委託監護人業務之執行，社工銜接過

      程，亦未影響服務提供，例如每年一次實地訪視、機構補

      助與低收資格複查等，故未影響范成豪權益。

　　⒊目前范成豪有哪些社會補助？是否有財產？

　　　⑴新北市○○發展中心主責白社工：范成豪現名下帳戶有好

        幾萬元。

　　　⑵本院稅務網路資料查詢表：家調官查詢范成豪名下並無

        財產。

　　⒋綜合總結報告分析，評估本案無改定監護之情形等情，有

      本院家事事件調查報告在卷可參(見原審卷第43-79頁)。

　㈢本院綜合兩造所陳，及上述訪視報告內容認為，相對人為社

    會福利主管機關，熟稔身心障礙者相關福利業務，並能提供

    各項社會福利資源給予身心障礙者生活協助，且於擔任范成

    豪監護人期間，提供穩定照顧環境，並透過定期訪視調查方

    式，確認范成豪實際受照顧之情況，難認相對人目前照護方

    式有何明顯不符范成豪之最佳利益。反觀抗告人自112年9月

    間至今，僅主動探視范成豪2次，雖曾約定將范成豪接返過

    節，然因故取消，且至今仍未曾帶范成豪返家，又於113年4

    月10日至113年8月6日間均未電詢范成豪狀況、未探視及郵

    寄物品，且於實際探視時亦與范成豪鮮少互動等情，有○○發

    展中心回應案家與案主互動狀況資料在卷可參(見本院家聲

    抗卷第45-47頁)，顯見抗告人與范成豪關係疏離，亦未積極

    主動連結范成豪與家庭間之關係。再者，抗告人至今未能提

    出具體可行之照顧計畫，且其住所環境因堆放回收物品亦顯

    凌亂，難認抗告人可提供范成豪適切之照護環境。

　㈣至抗告人主張相對人擔任范成豪之監護人期間，已更換多名

    主責社工，對於范成豪照顧需求不甚熟悉，且社工接手照顧

    之個案眾多，無法確認范成豪之實際受照顧情形，另○○發展

    中心向有人力短缺之議題云云，固提出新聞資料、徵才網站

    資訊為憑(見原審卷第21-28頁)。然上開新聞資料與本案無

    涉，本案仍應以原監護人即相對人有無顯不適任或不符合受

    監護人范成豪最佳利益之事實為認定，惟抗告人對此均未舉

    證以實其說，要難僅就上開資料遽以認定相對人主責社工及

    委託安置機構教保員有多次異動情況致范成豪有未受妥適照

    顧之情。此外，復查無其他事證足認相對人擔任范成豪之監

    護人有不符范成豪之最佳利益，或有顯不適任之情事，抗告

    人泛稱相對人有不適任監護人之情事，有改定監護人之必要

    云云，難認有據。原審裁定駁回抗告人之聲請，核無不合，

    抗告人仍執陳詞，指摘原裁定不當，聲明廢棄改判，為無理

    由，應予駁回。

五、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7　　日

　　　　　　　　　家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李莉苓

　　　　　　　　　　　　　　　　　　法　官　周玉琦

　　　　　　　　　　　　　　　　　　法　官　蔡寶樺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除以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理由外，不得再抗告。如提起再

抗告，應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委任律師為代理人向本院提出再抗

告狀（應附繕本），同時表明再抗告理由，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

1,000 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0　　日

　　　　　　　　　　　　　　　　　　書記官　張妤瑄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家聲抗字第73號

抗  告  人  黎游阿月

非訟代理人  黃傑琳律師

相  對  人  新北市政府社會局



法定代理人  李美珍  

上列當事人間聲請改定監護人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抗告程序費用由抗告人負擔。

　　理　由

一、按「有事實足認監護人不符受監護人之最佳利益，或有顯不適任之情事者，法院得依前條第一項聲請權人之聲請，改定適當之監護人，不受第一千零九十四條第一項規定之限制。」、「法院依前項選定監護人或依第一千一百零六條及第一千一百零六條之一另行選定或改定監護人時，應同時指定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民法第1106條之1、第1094條第4項定有明文。而依民法第1113條之規定，前揭規定於成年人之監護準用之。再按，法院選定監護人時，應依受監護宣告之人之最佳利益，優先考量受監護宣告之人之意見，審酌一切情狀，並注意下列事項：㈠受監護宣告之人之身心狀態與生活及財產狀況。㈡受監護宣告之人與其配偶、子女或其他共同生活之人間之情感狀況。㈢監護人之職業、經歷、意見及其與受監護宣告之人之利害關係。㈣法人為監護人時，其事業之種類與內容，法人及其代表人與受監護宣告之人之利害關係；民法第1110條、第1111條第1項、第1111條之1亦有明定。

二、抗告人於原審聲請及抗告意旨略以：

　㈠抗告人為受監護宣告之人范成豪(下稱范成豪)之生母，范成豪前經鈞院於民國106年1月11日以105年度監宣字第558號裁定宣告為受監護宣告之人，選任抗告人擔任監護人。然於107年間抗告人因氣喘發作之苦，身體健康狀況不佳，為避免范成豪未能受到抗告人良好照顧，出於范成豪之最佳利益，而向鈞院聲請變更監護人，並經鈞院107年度監宣字第30號變更相對人為范成豪之監護人。

　㈡抗告人因不知法律規定，誤以為變更監護人後即無法探視范成豪，至112年間，因抗告人之身體狀況已有好轉，遂向鈞院聲請改定由抗告人擔任范成豪之監護人，然經鈞院認定抗告人並未經常探視范成豪，於假日亦未接范成豪返家共度，認抗告人之監護意願薄弱，且未提出范成豪日後照顧之相關計晝，而相對人擔任范成豪之監護人後，並無不符范成豪之最佳利益或顯不適任之情事為由，經鈞院112年度監宣字第

　　205號裁定駁回聲請。抗告人始知悉可以探視范成豪，隨即經常前往探視，並於探視時，觀察范成豪之生活起居，於過年期間購買足量之養生粉及刮鬍刀送予范成豪，抗告人倘若無法到現場看望范成豪時，亦會打電話予○○發展中心關心范成豪之生活起居。

　㈢相對人於擔任范成豪之監護人期間，已更換多名主責社工，對於范成豪照顧需求不甚熟悉，且社工接手照顧之個案眾多，無法固定時間探訪、確認范成豪之實際受照顧情形，另相對人委託安置之○○發展中心向有人力短缺之議題，范成豪於安置機構之實際受照顧情形不明，對於體能訓練、外出探索時間亦明顯不足，長此以往，對范成豪之身心發展顯無益處，由相對人擔任范成豪之監護人，不符合范成豪之最佳利益。反觀抗告人為范成豪之生母，可給予范成豪母愛關懷，在知悉得以探視范成豪後，經常前往探視並提供生活用品，不時以電話聯繫關心范成豪近況，現今抗告人已退休，有充足照顧時間，並有獨立住所，可提供范成豪居住使用，且抗告人有強烈照顧意願，了解范成豪之實際照顧需求，同住親屬可提供照顧支援，每月以配偶退役俸及勞保老年津貼維持生活，無受扶養之必要，尚可滿足范成豪生活所需，陪伴范成豪就醫，應足以勝任范成豪監護人一職。

　㈣而原審所謂范成豪受有穩定之照顧乙情，無非依據相對人及財團法人○○社會福利基金會或○○發展中心之回函而為認定，然此係相對人單方面之回函及說法，並無任何證據資料可佐證范成豪現今實際受照護之情形。又家事調查官所做之調查報告，僅抽象稱：「協會主責社工變動，不影響其受照顧之穩定性、不影響委託監護人業務之執行，社工銜接過程，亦未影響服務提供」等語，然並未實地訪視范成豪現今實際受照顧之情形，如何能得知范成豪確實受到良好之照護？再者，抗告人前主張新北市政府社會局所委託安置之○○發展中心，亦正面臨人力短缺及經常變動之問題。更遑論每名教保員亦是需同時面對諸多受監護宣告人，因此有工作量大、分身乏術之情形。范成豪安置於○○發展中心，外出時間以及對於大自然之接觸、身體體能之訓練明顯不足，長久以來，對於范成豪之身體及心理之發展並非妥適。且○○發展中心雖是團體活動，但是親情之關懷終究是無法取代，除了抗告人可以給予范成豪母愛之關懷以外，抗告人之多名子女以及孫子女於假日時亦可給予范成豪親情之關懷，范成豪於○○發展中心實難以獲得母愛及親情。再者，范成豪遇到緊急醫療處置或重大手術醫療措施時，相對人擔任監護人，無法給予范成豪即時有效之措施處置，而抗告人可以即時為范成豪決定重大醫療措施處置，不至於延誤治療時間。原審未實地訪視調查范成豪實際受照護情形，逕認本件無改定監護之必要，實有調查未盡之違法，爰依法提起抗告等語，並聲明：⒈原裁定廢棄。⒉改定抗告人為范成豪之監護人，並指定黎仁弘為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

三、相對人辯稱略以：

　㈠抗告人多次提及無法確定范成豪確實受到良好之照護一節，查范成豪自101年入住○○發展中心，對於機構環境及照顧皆熟悉且適應，照顧情形良好且穩定，機構每日皆會協助服務對象洗頭、洗澡並更換清洗每日一物，每周定期清洗床單、枕頭套等個人物品，亦會透過課程安排使其融入社區及參與社會。另社團法人台灣○○社會福利發展協會係受本局委託承辦新北市政府監護輔助服務方案，對於監護或輔助宣告個案，除規定訪視服務次數須依契約執行外，另包含個案之醫療、參與ISP會議及相關福利服務身分申請等，社工須實際到場與案主互動，或與機構社工討論照顧案主之相關評估處遇，皆有工作紀錄在案。

　㈡另有關抗告人提出自知悉可探視范成豪後，即前往探視范成豪或打電話關心其生活起居一節，經機構社工紀錄，抗告人原於112年中秋節欲接范成豪返家過節，惟抗告人於112年9月29日至機構探視范成豪並表示因案家屬皆有事情，故無法接范成豪返家共度中秋，爾後抗告人皆未聯繫，直至113年2月初，機構社工主動致電抗告人，詢問是否欲接范成豪返家過春節，抗告人仍未有所安排，僅攜帶教保員要求之生活物品至機構探視范成豪，後於113年8月11日至機構探視范成豪，過程中較少與范成豪互動，多由教保員告知關於范成豪於中心生活情形，探視結束後教保員請抗告人繳交新臺幣(下同)5,000元，用於范成豪生活零用，抗告人探視及電話關心范成豪次數有限，實難建立雙方互動關係。

　㈢另機構社工表示，抗告人與機構簽訂服務委託契約書時，機構表示依規定會於三節(春節、端午節、中秋節)請家屬帶服務對象范成豪返家過節，然抗告人都會以案家廁所為蹲式馬桶，須定期帶如廁感到麻煩，而未帶范成豪返家，機構社工曾向抗告人表示，於范成豪返家時，出借便盆椅讓其使用，抗告人則表示因路途遙遠，不便攜帶便盆椅，且案家廁所迄今仍未改成坐式馬桶；又抗告人表示為擔任范成豪之監護人並與其共同生活，已提出具體可行之照顧計晝，例如：給予范成豪單獨之房間或與兄弟或抗告人共同之房間、每日可與范成豪共同外出買菜、為范成豪煮食三餐及與范成豪共同照顧蔬菜、花草等，然范成豪業已於機構居住長達12年，抗告人未曾主動瞭解范成豪於機構之生活作息，近期的疾病狀況、飲食習慣等，為未來擔任范成豪之照顧者及監護人作準備，且亦未依據范成豪之需求更改家中廁所及居家環境等，以保障范成豪之生活需求與安全，僅提供自認具體可行之照顧計晝，擔任范成豪之監護人應提供范成豪妥適照顧且符合范成豪之最佳利益，若經貴院審酌抗告人可提供范成豪妥適照顧且符合其最佳利益，相對人當尊重鈞院決定等語。

四、經查：

　㈠抗告人為范成豪之母，范成豪前經本院105年度監宣字第558號裁定宣告為受監護宣告之人，選任抗告人為范成豪之監護人；嗣經抗告人向本院聲請變更監護人，本院以107年度監宣字第30號變更相對人為范成豪之監護人；又抗告人於112年3月17日向本院聲請改定監護人，經本院112年度監宣字第205號裁定聲請駁回，抗告人不服，提起抗告，經本院112年度家聲抗字第81號裁定駁回抗告確定等情，業經本院依職權調閱上開卷宗核閱無訛，堪信為真。

　㈡關於抗告人是否勝任監護人一職、范成豪受照顧情形及有無改定監護人之必要等節，經原審囑託本院家事調查官進行特定調查，調查結果略以：

　　⒈依抗告人目前生活環境、身體狀況，經濟來源觀察，是否堪勝任范成豪之監護人？

　　　⑴身體狀況：抗告人對自己身體狀況，提供訊息有前後不一致狀況。例如先稱107年辭任監護人，是因腳開刀與氣喘，然在家調官核對氣喘是否因其年紀漸增，而變得更嚴重時，立即改稱自己沒有氣喘，當時僅因感冒等。

　　　⑵生活環境：抗告人住處堆放許多物品，雖抗告人稱是因為無聊，所以協助慈濟進行回收，而影響住處整理；然抗告人鄰居稱抗告人尚在工作，而抗告人僅回應對方誤會。抗告人住處環境顯得雜亂，甚至預計讓范成豪居住之寢室，仍堆放物品。

　　　⑶未來照顧規劃：抗告人對未來范成豪之照顧安排，未符合范成豪能力，且未細思具體執行方式，皆隨著家調官追問，再逐一調整、回應，且回應仍尚有難以執行之處。再者，抗告人108年2月至112年8月未曾至安置機構探望，或電話聯繫；後續至今，抗告人僅2次至機構探望，聲請本案期間，亦未曾帶范成豪返家。又抗告人對其么子之工作狀況之訊息，多有變動，從夜班工作，到無固定工作，對其么子返家時間亦不確認。從抗告人與其么子互動，顯示抗告人現仍為其么子經濟與生活照顧之提供者，且抗告人亦在其女兒有需求時，須協助照顧外孫子女。抗告人對於聲請本案之動機，多著墨在自身過往未實際照顧范成豪，多所虧欠等，並非著重在范成豪之最佳利益。

　　⒉范成豪目前受新北市政府監護下，是否有如聲請狀所示不適任情形（已更換4社工）？理由為何？

　　　新北市政府擔任范成豪之監護人，委託社團法人臺灣○○社會福利發展協會自107年起服務范成豪至今，7年期間，共更換4任主責社工，現任主責黃社工於113年3月13日到職，服務范成豪至今。首先范成豪安置於機構，協會之主責社工變動，並不影響其受照顧之穩定性。再者，協會主責社工之變動，不影響委託監護人業務之執行，社工銜接過程，亦未影響服務提供，例如每年一次實地訪視、機構補助與低收資格複查等，故未影響范成豪權益。

　　⒊目前范成豪有哪些社會補助？是否有財產？

　　　⑴新北市○○發展中心主責白社工：范成豪現名下帳戶有好幾萬元。

　　　⑵本院稅務網路資料查詢表：家調官查詢范成豪名下並無財產。

　　⒋綜合總結報告分析，評估本案無改定監護之情形等情，有本院家事事件調查報告在卷可參(見原審卷第43-79頁)。

　㈢本院綜合兩造所陳，及上述訪視報告內容認為，相對人為社會福利主管機關，熟稔身心障礙者相關福利業務，並能提供各項社會福利資源給予身心障礙者生活協助，且於擔任范成豪監護人期間，提供穩定照顧環境，並透過定期訪視調查方式，確認范成豪實際受照顧之情況，難認相對人目前照護方式有何明顯不符范成豪之最佳利益。反觀抗告人自112年9月間至今，僅主動探視范成豪2次，雖曾約定將范成豪接返過節，然因故取消，且至今仍未曾帶范成豪返家，又於113年4月10日至113年8月6日間均未電詢范成豪狀況、未探視及郵寄物品，且於實際探視時亦與范成豪鮮少互動等情，有○○發展中心回應案家與案主互動狀況資料在卷可參(見本院家聲抗卷第45-47頁)，顯見抗告人與范成豪關係疏離，亦未積極主動連結范成豪與家庭間之關係。再者，抗告人至今未能提出具體可行之照顧計畫，且其住所環境因堆放回收物品亦顯凌亂，難認抗告人可提供范成豪適切之照護環境。

　㈣至抗告人主張相對人擔任范成豪之監護人期間，已更換多名主責社工，對於范成豪照顧需求不甚熟悉，且社工接手照顧之個案眾多，無法確認范成豪之實際受照顧情形，另○○發展中心向有人力短缺之議題云云，固提出新聞資料、徵才網站資訊為憑(見原審卷第21-28頁)。然上開新聞資料與本案無涉，本案仍應以原監護人即相對人有無顯不適任或不符合受監護人范成豪最佳利益之事實為認定，惟抗告人對此均未舉證以實其說，要難僅就上開資料遽以認定相對人主責社工及委託安置機構教保員有多次異動情況致范成豪有未受妥適照顧之情。此外，復查無其他事證足認相對人擔任范成豪之監護人有不符范成豪之最佳利益，或有顯不適任之情事，抗告人泛稱相對人有不適任監護人之情事，有改定監護人之必要云云，難認有據。原審裁定駁回抗告人之聲請，核無不合，抗告人仍執陳詞，指摘原裁定不當，聲明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7　　日

　　　　　　　　　家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李莉苓

　　　　　　　　　　　　　　　　　　法　官　周玉琦

　　　　　　　　　　　　　　　　　　法　官　蔡寶樺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除以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理由外，不得再抗告。如提起再抗告，應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委任律師為代理人向本院提出再抗告狀（應附繕本），同時表明再抗告理由，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000 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0　　日

　　　　　　　　　　　　　　　　　　書記官　張妤瑄



